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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喀麦市监处罚〔2025〕196 号

当事人：麦盖提县好粥道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653127MA77974U5N

经营场所：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********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王*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612729********5739

电话号码：181********

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：2025 年 09 月 14 日，麦盖提县市

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投诉举报，其内容为：“在麦盖提县好粥

道吃皮蛋瘦肉粥和鱼肉砂锅后，砂锅中豆腐变质，有异味”。

诉求内容：“希望监管部门查处”。2025 年 09 月 14 日 12:19

分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前往“麦盖提县好粥

道”进行实地调查（投诉举报人也在现场），执法人员依法

向当事人当场出示执法证并说明来意后进行现场核查，经执

法人员现场核查，该店后堂冰箱内以及水桶内的豆腐和粉条

有异味，当事人予以承认，消费者投诉情况属实。另外，

执法人员又对该店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，执法人员在该店

后堂冰箱内以及水桶中发现以下超过保质期食品和腐败变

质食品：1、土豆粉 2 袋（净含量：350 克  20 克/袋，生产

日期：2025 年 5 月 11 日，保质期：60 天）；2、水果汤圆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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袋（净含量：360 克/袋，生产日期：2024 年 4 月 23 日，保

质期：12 个月）；3、腐败变质的小米辣 230 克、洋葱 430

克、生姜 20 克；4、腐败变质的豆腐 645 克；5、放在水桶

中腐败变质的粉条 960 克。以上 5 种的食品原料已超过保质

期或腐败变质，当事人未及时下架处理，当事人未落实进货

查验记录制度，未进行自查自检，未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。

以上现场情况已告知投诉举报人，投诉举报人无其他诉求。

经查实，该店经营的超过保质期食品土豆粉、水果汤

圆是买来给自己和孙女食用的，不对外销售。腐败变质的小

米辣、洋葱、生姜、豆腐、粉条，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至 9

月 13 日分别从麦盖提县王若丽蔬菜店、麦盖提县子诚农副

产品批发商行购进，当事人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也使用了以

上腐败变质的食品原料。当事人不能提供以上腐败变质食品

原料的相关进货票据、供货商资质，未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

度，未进行自查自检，未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。消费者投

诉举报内容属实，当事人承认在为消费者制作的鱼肉砂锅

中使用了腐败变质的食品原料，该店所销售的鱼肉砂锅明码

标价为每份 16 元，消费者已经向当事人支付相关就餐费

用，产生违法所得 16 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麦盖提县好粥道《营业执照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

证》复印件一份，证明经营者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；

2、当事人王**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，证明其经营者的

合法身份；

3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和《询问笔录》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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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，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事实及过程；

4、现场照片，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确实存在经营超

过保质期食品的现场情况。

5、实施强制措施决定书及送达回证、财务清单各一份

并经当事人签字确认，证明执法人员已对超过保质期食品

采取扣押措施并履行法定程序。

以上证据均由当事人确认签字。

行政处罚告知情况，当事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意见，

复核以及采纳情况和理由：

2024 年 11 月 03 日本局向你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

（喀麦市监罚告〔2025〕196 号）,2025 年 11 月 06 日你向

本局提交了陈述申辩书，申辩理由：1、本人患有高血压 3

级、急性冠脉综合症，曾手术放入 3 个支架，需长期吃药及

定期复查，开支较大。2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，积极主动

对存在的的问题进行整改，学习《食品安全法》，提高食品

安全意识，今后定期对店内的食品原料进行检查，杜绝有腐

败变质的食品原料，保证不再发生此类问题。本局对您的陈

述理由采纳了第 1、2 项，并进行调查核实，申辩内容属

实，理由充分。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，我局案审委员会

召开集体讨论会研究决定，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减轻

处罚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经营腐败变质食品（食品原料）的行

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“禁

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（六）

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、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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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的规定，

已经构成经营腐败变质食品（食品原料）的行为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“违反本法规定，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

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

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

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

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

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四）生产经营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

霉变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、掺假掺杂或者感官

性状异常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

人经营腐败变质食品（食品原料）的违法行为作出如下行政

处罚：

1、没收腐败变质食品（食品原料）、超过保质期食品(详

见财物清单〔2025〕0914-01 号）；

2、没收违法所得 16 元；

3、处以 3000 元的行政处罚，以上罚没款合并执行处以

3016 元的罚款。

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，您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

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款缴纳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麦盖提县支行（户名：麦盖提县财政局国库股，账

号：3012348029200018027）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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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(一)项和第（四）

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

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

出罚款的数额，同时本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救济途径和期限：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

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

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

月内，依法向麦盖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

者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5年11月25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

